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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函

地址：臺北市永吉路120巷81弄1號
承辦人：沈 賢 銘    

電  話：2767-3936
傳  真：2767-3938
aa-pulo@mail.taipei.gov.tw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8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全公協字第10010027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留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如主旨
主旨：本會訂於100年 9月29日下午2時整假臺北市政府南區6樓603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請準時出席，（大會會議議程手冊另行於會前15日寄發）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各與會人員依「公務人員協會法第50條」規定申請公假。

   二、來回交通費請檢據核實報支。

正本：
1、銓敘部 （敬請派員指導）
2、本會會員代表
3、各協會理事長
副本：
1、本會顧問

2、本會秘書長、副秘書長、祕書
理事長 陳川青


